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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学科分会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民族卫生协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民族卫生协会眼学科分会、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首都医科大

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天津市眼科医院、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眼视光医院、中山

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卡尔蔡司（上海）管理有限公司、臻卓医疗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行涛、瞿小妹、陈志、周佳奇、黄锦海、张丰菊、刘陇黔、李丽华、金

婉卿、杨晓、仲凯、冯贤财、朱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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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我国儿童青少年 2020 年总体近视率为 52.7%，且呈现低龄化、重度化趋势。有效推进儿童青少

年近视防控和科学矫治工作是“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

《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适宜技术指南（更新版）》中提出了医疗卫生机构应发挥医院专业优势，不断

提高眼健康服务能力。《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及《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光明行动工作

方案（2021—2025 年）》给出了医疗卫生机构在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中的建立档案、规范诊疗、健

康教育三个方面的工作指导，并确立了“科学防控”、“精准防控”等基本原则。

本文件提出了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模式，其核心理念和实践方法包括开展屈光筛查，建立

和维护屈光发育档案，进行全面的综合眼健康检查，完善近视诊断及近视风险评估，个性化选择近

视进展干预措施，提高验配和患者教育质量，长期随访适时调整干预方案。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

如光学生物测量仪等先进设备及信息化的管理方式在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中的也得到了初步的

应用。近视精准防控模式的理念和方法已经在行业内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共识，本文件对此进行了规

范，并提出了在“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临床中心”中应用近视精准防控模式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旨在明确“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临床中心”在筛查、临床诊疗、健康教育等方面能

力建设和业务开展的基本要求，加快近视精准防控模式在全国范围内的培训和实施，加强近视防控

工作的标准化和规范化，提高医疗卫生机构的近视防控能力，推进我国的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

助力我国近视防控 2030 年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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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临床中心基本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临床中心的总体要求、区域与功能划分、设备、器械和

药品、信息系统、人员、业务开展、公众健康教育、专业及临床研究能力提升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医疗机构进行“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临床中心”的建设及对儿童青少年开展

近视防控业务。

注：儿童青少年指年龄为 18 周岁及以下的人群。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T 11533 标准对数视力表

GB 13511.1 配装眼镜 第 1 部分：单光和多焦点

GB 13511.2 配装眼镜 第 2 部分：渐变焦

YY 0673 眼科仪器 验光仪

YY/T 1484 眼科仪器 眼轴长测量仪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近视精准防控 myopia preci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利用屈光发育档案和标准化近视诊疗流程，结合先进的检查设备、信息技术和近视进展干预方

案，对近视发生和进展风险进行个性化识别和干预的近视防控模式。

3.2

近视进展干预 myopia progression interventions

以调整行为习惯、改造生活或学习环境、验配或使用各类干预方案等方式改变患者近视发展趋

势的方法。

3.3

近视矫正 myopia correction

通过验配框架眼镜或角膜接触镜等方式，矫正患者的屈光不正，提高患者视力的方法。

3.4

延缓近视进展 myopia retardation

指相比近视矫正的情况下，能够使患者的近视屈光度及眼轴的进展速率得到延缓的干预方案。

注：延缓近视进展的方案可能同时具有近视矫正的功能。

3.5

近视前期 pre-myopia

综合考虑儿童青少年年龄、屈光和眼轴长度等多种因素，预计未来发生近视风险较高的屈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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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阶段。

4 总体要求

4.1 机构性质

儿童青少年近视精准防控临床中心 （简称“临床中心”）应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且诊

疗科目含眼科。

4.2 临床中心建设

4.2.1 临床中心的建设应适应儿童青少年精准近视防控的需要，进行区域的设置和划分，设备、器

械和药品，信息系统的配备，及相应的人员配置。

4.2.2 临床中心的业务开展应包括屈光筛查以及临床诊疗。

4.2.3 临床中心在公众健康教育和专业及临床研究方面的能力提升也应满足相应的要求。

5 区域与功能划分

5.1 临床中心面积和区域划分

临床中心的总建筑面积不应少于 80m
2
。

临床中心的区域划分主要包含功能区域和辅助区域，作用及分区方式见表 1。

表 1 临床中心的区域划分

类别 作用 分区

功能区域 开展近视防控的检查、验光、诊疗、验配等业务 检查区

验光区

诊疗区

验配区

辅助区域 提高就诊流程的效率和舒适度以及患者的满意

度，并且通过辅助区域的划分、装潢、陈列，可

同时发挥患者教育的功能

分诊

服务

候诊

5.2 功能区域

5.2.1 区域设置

临床中心各功能区域应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划分，也可单独成室。应设置以下功能区域：

a）检查区；

b）验光区；

c）诊疗区；

d）验配区。

5.2.2 检查区

临床中心应设置检查区，用于完成患者的眼部相关检查。

5.2.3 验光区

临床中心应设置验光区，用于完成对患者的验光。

建议验光区独立于其它区域。验光区应满足如下要求：

a）能构成暗室；

b）有独立的照明，不受外界光源干扰；

c）照明设置、室内装潢不应形成眩光。

5.2.4 诊疗区

临床中心应设置诊疗区，用于完成日常诊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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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验配区

临床中心应设置验配区，用于框架眼镜与角膜接触镜的验配。

角膜接触镜的验配区或验配室可用于指导接触镜配戴者正确摘戴镜片，进行镜片护理和卫生指

导，完成镜片清洁、消毒及存储，并且实施试戴片系统的管理。

角膜接触镜的验配区或验配室的区域划分应包括：

a）清洁区：具有独立清洁水源的洗手池；

b）戴镜区；

c）存储区。

5.3 辅助区域

辅助区域的设置及作用如下：

a）挂号：用于挂号、收费等；

b）服务：用于分诊、引导；

c）候诊：用于信息填写、咨询讲解、就诊等候。可在此区域设置海报、电视、宣传册等医患

沟通及患者教育相关内容。

6 设备、器械和药品

6.1 各区域的设备和器械配备要求

6.1.1 检查区

检查区应配备以下检查设备：

a）视力表：质量应符合 GB/T 11533；

b）电脑验光仪：质量应符合 YY 0673；

c）非接触式眼压计；

d）眼轴长测量仪：应采用光学生物测量技术测量眼轴长，测量仪质量应符合 YY/T 1484。

此外可根据业务需要配备以下检查设备：

a）瞳距仪；

b）角膜测厚仪；

c）角膜内皮计数仪；

d）角膜地形图仪；

e）眼前节综合分析仪；

f）眼底照相机；

g）眼光学相干断层扫描仪。

6.1.2 验光区

验光区应配备以下设备：

a）综合验光仪；

b）检影镜；

c）镜片箱；

d）试镜架。

6.1.3 诊疗区

诊疗区（或诊室）应配备以下设备和器械：

a）裂隙灯显微镜；

b）检眼镜。

开展角膜接触镜业务的应配备荧光素钠试纸。

诊疗区（或诊室）内宜陈列诊疗规范及有利于与患者进行沟通的辅助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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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验配区

6.1.4.1 可在验配区或验配室设置用于与患者沟通近视矫正及近视进展干预方案选择的辅助工具，

如海报、电视、宣传册、模型摆件等。

6.1.4.2 角膜接触镜验配区的各区域应配备的器械如下：

a）清洁区：不含芳香或润肤成分的洗手液/中性洗手液或肥皂、指甲钳、擦手纸（无毛絮）等；

b）戴镜区：操作台及可升降椅子、镜子，储存有干净毛巾、小水盆、护理液系统、生理盐水、

润眼液、镜盒、吸棒等；

c）存储区：试戴片系统。

6.2 药品配备要求

临床中心应至少配备以下药品：

a）0.5%托吡卡胺或 1%环喷托酯；

b）生理盐水。

临床中心宜配备 1%阿托品。

7 信息系统

7.1 临床中心配备的信息系统应能够实施就诊管理工作，包括：

a）患者唯一标识的分配；

b）预约、就诊流程管理；

c）就诊历史管理；

d）工作量统计；

e）诊疗文档管理。

7.2 临床中心配备的信息系统宜能够完成医疗数据的进一步处理，包括：

a）与各检查设备互通，自动完成检查结果的汇总；

b）进行患者历次检查结果的展示；

c）对患者的检查数据、近视进展干预方案进行汇总分析；

d）使用标准数据接口，便于诊疗数据的传输共享；

e）各类框架眼镜及角膜接触镜的订单下达。

8 人员

8.1 临床中心应配置以下人员进行业务开展：

a）眼科医师至少 1 名：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全面负责单位的业务管理、流程控制

及教学和科研工作；

b）护理人员至少 1 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资格证书及执业证书，掌握眼科门诊常见的

治疗操作，负责接待和指引、核对信息，辅助临床医师完成检查和治疗安排。

8.2 临床中心宜配备医技人员,引导患者完成检查，熟练掌握检查设备的操作，理解检查结果的准确

性判断标准，完成检查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

8.3 临床中心的人员宜相对固定。

9 业务开展

9.1 屈光筛查

9.1.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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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 临床中心宜指导社区及学校开展屈光筛查工作，也可直接开展屈光筛查工作。

9.1.1.2 屈光筛查的周期宜不长于 12 个月。

9.1.1.3 在屈光筛查工作中，应对儿童青少年屈光发育档案进行建立和维护。

9.1.1.4 屈光发育档案的形式建议采用电子化存档，可采用纸质存档。

9.1.2 屈光筛查的流程和要求

9.1.2.1 屈光筛查的信息采集

屈光筛查中应完成以下信息采集：

a）身份证号、学校、年级等；

b）性别、年龄、身高、体重。

屈光筛查中宜进行以下信息的采集：

a）父母近视情况；

b）每天学习时长；

c）每天户外活动时长。

9.1.2.2 屈光筛查的检查

屈光筛查中应完成以下检查：

a）裸眼视力或戴镜视力检查；

b）非睫状肌麻痹状态下的验光。

屈光筛查中宜进行以下检查：

a）睫状肌麻痹状态下的验光；

b）眼轴长度及角膜曲率。

9.1.2.3 屈光筛查信息和检查结果的应用

采集的信息（9.1.2.1）和检查结果（9.1.2.2）可用于：

a）屈光发育档案的建立和维护；

b）进行近视风险分析预测并向筛查对象的监护人员进行反馈；

c）根据近视风险进行筛查对象的分类管理；

d）指导筛查对象调整日常用眼行为习惯并及时就诊。

9.2 临床诊疗

9.2.1 诊疗流程

诊疗流程分为综合眼健康检查、诊断及近视进展评估、干预方案选择、适配和患者沟通、随访

跟踪等 5 个阶段（见图 1）。

综合眼健康检查

(9.2.2)

诊断及近视进展评估

(9.2.3)

干预方案选择

(9.2.4)

适配和患者沟通

(9.2.5)

随访跟踪

(9.2.6)

图 1 临床中心临床诊疗的诊疗流程

9.2.2 综合眼健康检查

9.2.2.1 预检

预检应包括以下基础的检查项目：

a）双眼（裸眼或戴镜）远视力；

b）电脑验光；

c）眼轴长度及角膜曲率；

d）眼内压。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6

9.2.2.2 病史采集

病史采集应包括以下内容：

a）一般信息、年龄、性别、眼部和全身病史、眼部手术史、父母近视人数及程度；

b）用眼习惯：每日户外活动时长、每日近距离用眼时长；

c）对于已经诊断近视的患者，还需采集近视发生年龄、初次发现近视时的度数、近视发展过

程、既往的近视矫正或延缓近视进展方案及应用的依从性。

9.2.2.3 入门检查

入门检查应包括眼位（角膜映光法及遮盖试验）、眼球运动、瞳孔大小及对光反射、色觉等检查。

其它视功能检查（调节幅度、集合近点、立体视觉、视野等）可在综合考虑屈光状态、近视进展情

况和干预方案等因素后酌情进行。

9.2.2.4 验光

验光应包括客观验光、主觉验光、最佳矫正视力检查，上述检查是否需要在睫状肌麻痹状态下

进行可酌情选择。

9.2.2.5 裂隙灯显微镜检查

应在裂隙灯显微镜下进行外眼及眼前节检查，宜使用前置镜、三面镜、房角镜等器械对眼后段、

房角等进行细致检查。对以下情况的患者宜额外进行干眼的评估：

a）配戴各类角膜接触镜；

b）长期使用含有上皮毒性成分（防腐剂）的滴眼液。

9.2.2.6 眼底检查

患者宜每年进行至少 1 次眼底检查。对于有异常发现的，应定期进行眼底照相、光学相干断层

扫描（OCT）等检查予以记录和进一步分析。

9.2.2.7 其他特殊检查

可根据患者的情况和 9.2.4 中的干预方案需要酌情进行前房角、视野、角膜地形图、角膜内皮

显微镜、波前像差、脉络膜厚度等特殊检查。

9.2.3 诊断及近视进展评估

9.2.3.1 诊断

临床医师应根据 9.2.2 的各项检查结果进行以下评估。

a）判断患者的屈光状况。

b）完成近视的分类，建议的近视和高度近视诊断标准如下：

1）近视：屈光不正等效球镜度≤-0.50D；

2）高度近视：屈光不正等效球镜度≤-6.00D。

c）完成近视进展评估（见 9.2.3.2）。

d）排除其它眼部的器质性或功能性疾病。

9.2.3.2 近视进展评估

临床医师应进行近视进展评估，可利用信息系统（7.2）辅助完成。内容包括：

a）结合近视的发展速率和眼轴增长速率，完成对患者既往的近视进展速率的判断；

b）结合患者的多项因素，完成对患者未来近视进展的风险的预期。

9.2.3.3 近视前期

在缺少多因素综合分析条件的情况下，可单独应用儿童青少年的屈光不正等效球镜度作为近视

前期的判断指标。6周岁～11 周岁儿童青少年近视前期的建议指标如下：

a）6周岁，-0.50D＜等效球镜度＜+0.75D；

b）7周岁～8 周岁，-0.50D＜等效球镜度＜+0.50D；

c）9周岁～10 周岁，-0.50D＜等效球镜度＜+0.25D；

d）11 周岁，-0.50D＜等效球镜度≤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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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4 近视进展平稳

对已近视且近视度数增加及眼轴长度增长均较缓慢或不进展的患者，宜认定为近视进展平稳。

宜将同时满足以下两项进展情况的患者定义为近视进展平稳：

a）近视度数每年增长≤0.50D；

b）眼轴长度增长每年≤0.30mm。

9.2.3.5 近视快速进展

对已近视，且近视度数增加或眼轴长度增长较快的患者，宜认定为近视快速进展。

宜将满足以下任意一项进展情况的患者定义为近视快速进展：

a）近视度数每年增长＞0.50D；

b）眼轴长度增长每年＞0.30mm。

9.2.4 干预方案选择

9.2.4.1 选择原则

选择干预方案应考虑干预方案的安全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可参考以下原则：

a）对于近视前期儿童青少年，干预方案以行为干预（包括增加户外时间、规范读写姿势、改

变生活及学习环境等）为主；

b）对于近视进展平稳的患者，干预方案以近视矫正为主；

c）对于近视快速进展且有延缓近视进展意愿的患者，在近视矫正的基础上，可额外选择延缓

近视进展的干预方案。

9.2.4.2 干预方案类别

临床中心应为患者选择以下合适的近视干预方案。

a）行为干预：如增加户外时间，规范读写姿势等。

b）光学干预，包括：

1）单光框架眼镜；

2）单光角膜接触镜；

3）特殊（近视控制）设计的框架眼镜；

4）特殊（近视控制）设计的日戴软性角膜接触镜；

5）夜戴角膜塑形镜。

c）药品：如低浓度阿托品滴眼液等。

d）上述多种方案联合使用。

9.2.5 适配和患者沟通

9.2.5.1 干预方案适配

临床中心应能够进行常规框架眼镜验配。

临床中心宜开展以下干预方案适配或临床诊疗服务：

a）特殊（近视控制）设计的框架眼镜验配；

b）软性角膜接触镜验配；

c）硬性透气性角膜接触镜（RGP）验配；

d）角膜塑形镜验配；

e）斜弱视矫治。

9.2.5.2 框架眼镜配装和质量控制

9.2.5.1 中的各类框架眼镜应按照 GB 13511.1 及 GB 13511.2 的相关规定进行配装和质量控制。

9.2.5.3 患者沟通

在适配干预方案的同时，应进行细致的患者沟通。患者沟通的目的为帮助患者：

a）了解干预方案的目的；

b）设定合理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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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充分认识可能的风险，做到知情同意；

d）理解各类干预方案随访过程中需要的配合，加强依从性。

9.2.6 随访跟踪

9.2.6.1 随访周期

随访周期应取决于以下因素：

a）儿童青少年的屈光状态和近视进展情况；

b）患者自身的器质性或功能性病变；

c）对患者应用的干预方案的特殊需要；

d）便利性和可操作性；

e）随访过程中的实际需要。

未近视且不处于近视前期的儿童青少年的随访周期宜不长于 12 个月。

近视前期或只进行近视矫正的儿童青少年的随访周期宜不长于 6 个月。

9.2.6.2 随访内容

随访内容应包括：

a）更新主诉和病史；

b）患者自身的反馈；

c）验光；

d）眼轴长度及角膜曲率检查；

e）患者的视功能改变；

f）患者的外眼及眼前节改变；

g）所选择的干预方案的安全性及有效性评估；

h）患者的依从性评估。

9.2.6.3 干预方案的调整和终止

干预方案的调整或终止应考虑以下因素：

a）干预方案的短期和长期有效性；

b）干预方案的必要性；

c）干预方案的安全性及患者对不良反应的耐受能力；

d）患者的实际依从性、经济负担及可行性；

e）患者对干预方案的期望是否切实；

f）患者的其它实际状况。

10 公众健康教育

10.1 临床中心应积极开展和参与各类与近视防控及眼健康相关的公众健康教育项目及内容的共建

和传播。

10.2 公众健康教育的对象为所有社会大众，重点对象为：

a）处在视觉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及其所在家庭的成员；

b）幼儿园、小学、中学的教师和医疗保健工作者。

10.3 公众健康教育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一般性的眼健康知识；

b）视觉发育及近视发展相关的知识；

c）近视预防相关的知识及行为干预方案；

d）近视进展干预方案的应用方式和注意事项；

e）眼健康检查及就医相关的知识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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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公众健康教育的形式可包括：

a）临床中心自行发起或组织的活动；

b）多个临床中心共同发起或参与的活动、调研、访谈、报告制作、讲座等；

c）在互联网传播平台或医疗平台进行近视防控及眼健康科普内容的共建和传播。

11 专业及临床研究能力提升

11.1 专业能力提升

临床中心应提升医疗专业人员在近视防控方面的专业能力，形式与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医学继续教育；

b）专业技能培训；

c）患者沟通和公众健康教育培训；

d）医疗机构管理培训。

11.2 临床研究能力提升

临床中心应提升其开展或参与近视防控及眼健康相关的临床研究的能力，临床研究的领域包括

但不限于：

a）屈光筛查系统建设及筛查结果应用；

b）近视前期、近视快速进展等诊断的阈值完善；

c）近视进展干预方案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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